宣恩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




宣公管委〔2020〕6号

关于印发《宣恩县政府小型建设工程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部门：
现将《宣恩县政府小型建设工程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宣恩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
                    2020年11月11日






宣恩县政府小型建设工程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小型建设工程项目，是指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外的400万元以下的工程建设项目。
第二条 本县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或者其它组织使用国有资金投资的小型建设工程项目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属于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投资预算60万元以上与建筑物、构筑物新建、改建、扩建无关的单独装修、修缮工程，由公共资源交易（政府采购）中心集中采购。
第四条 属于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外，60万元以下的工程类项目和40万元以下的货物、服务类项目，项目责任单位按照本单位的“三重一大”规定集体决定直接发包或者按照本单位招投标（政府采购）管理制度执行。
第五条 采用非招标方式采购的项目，工程类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60万元（含）至400万元（不含）人民币以内、工程货物、服务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40万元(含）至200万元（不含）人民币以内的工程建设项目，由项目责任单位委托代理机构按照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方式分散采购。
第六条 采用竞争性（蹉商）方式采购的，谈判（磋商）小组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共三人以上的单数组成，其中评审专家的人数不少于成员总数的2/3。采用上述两种采购方式进行政府采购的采购人不得以评审专家身份参加本部门或者本单位采购项目的评审。 
第七条 竞争性谈判从谈判文件发出之日起至供应商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竞争性磋商从竞争性磋商文件发出之日起至供应商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于10日。
第八条 采购人是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执行的主体，具体组织实施工程的地勘、设计、图审、预算、投资评审、招标、开标、合同签订、项目的竣工验收，监督成交供应商施工管理，对项目的安全和质量负主体责任。
第九条 采用非招标方式采购的工程项目，采购人承担主体责任，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履行行业监管职责，财政局实行综合监管。
第十条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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